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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郝帅 /文
谈及 8 年前一桩因为阳光而惹

上的官司，陕西省榆林市宏达基建
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公
司”）法人代表、总经理党培旺愁眉
不展。
“陕西省高院先后为此事进行

了 4 次调解，但都没有得到解决，
原因就是对方根本没有解决的诚
意。当时榆阳区法院的主要领导现
在已经是榆林市中院的领导，而他
根本就不认为当时的做法有错，不
要说赔偿，他连道歉都不愿意。”党
培旺 5 月 22 日下午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说。

党培旺所指的“对方”，即榆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某一位主要负责
人。这位负责人在担任榆阳区人民
法院主要负责人时，主导了一例后
来被陕西省高院认定的违法判决。

虽然陕西省高院在 2009 年底
就作出了上述裁定，宏达公司在半
年前就拿到了判决书，“但高院方
面还是希望我们以协商调解的方
式解决此次纠纷，而我们的损失超
过 400 万元，对方给出的赔偿额仅
十几万元。这样的调解不可能成
功”。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当时因为

阳光而起的官司，省高院都确认是
违法了，直到现在还不能阳光解决
呢？”党培旺说。

先判决后撤销：法院
自相矛盾，企业停工年余

这场官司缘起于宏达公司的一
次“赶时间、抢进度”行动。

2000 年至 2001 年，宏达公司
在公司所在地榆林市肤施路西修
建一栋商住楼，并相继与刘加宏等
11 户居民设立了集资建房合同关
系。合同约定，该商住楼临肤施路
坐东向西双面采光通风，除刘加宏
等集资建房者住用部分之外，其他
房屋归宏达公司自用。

2002 年，宏达公司向榆林市建
委提出修建职工住宅楼的申请，榆
林市建委经调查后批准了宏达公
司的申请。2002 年 9 月 16 日，宏达
公司在拿到选址意见书和用地规
划许可证的情况下，为了赶时间提
前开始施工，在上述商住楼以西开
始建设职工住宅楼，同时补办其他
相关审批手续。

2003 年 7 月，刘加宏等 11 人
向榆林市建委反映，认为宏达公司
所建职工住宅楼影响到自己所在
商住楼的采光和通风。榆林市建委
于 2003 年 7 月 23 日责令宏达公司
停工补办相关手续，并处以罚款。

在接到榆林市建委的通知后，
宏达公司随即停工。但是，刘加宏
等 11 人 2003 年 8 月 12 日又以相
邻损害防免关系纠纷将宏达公司
诉至榆阳区人民法院。

2003 年 8 月 19 日，榆阳区法
院下达的（2003）榆民一初字第 587
号民事裁定书称：“原告刘加宏等
11 人于 2003 年 8 月 14 日向本院
提出先予执行的申请，要求被告榆
林市宏达基建工程有限公司立即
停止建筑工程并拆除现有非法建
筑，并已提供担保。”裁定宏达公司
立即停止修建位于该公司商住楼
西侧的职工住宅楼。

宏达公司加快补办手续，不到
一个月就补齐所有手续。

2003 年 9 月 11 日，宏达公司
向榆阳区法院提出申请，表示其已
按照榆林市建委（2003）榆建发字
第 006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向市建
委交纳了罚款 24267 元，市建委
2003 年 8 月 25 日为其补办了榆政
建规附字（2003）第 60 号《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其建设手续已全
部办齐，违章事由已消除，申请撤
销先予执行裁定，允许其恢复修建
公司职工住宅楼。

宏达公司的申请如石沉大海，
榆阳区法院未予答复。

2003 年 9 月 12 日，宏达公司
盼来了榆林市建委颁发的《建设工
程施工许可证》，并于 2003 年 9 月
17 日又向榆阳区人民法院提出补
充申请，请求撤销（2003）榆民一初
字第 587 号民事裁定，允许其恢复
部分施工，即对当事人有争议的部

分暂不施工，但榆阳区人民法院仍
未予答复。

2003 年 9 月 15 日，刘加宏等
11 人因榆林市建委给宏达公司补
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
工程施工许可证》，提起行政诉讼，
要求撤销榆林市建委给宏达公司
颁发的许可证。

2003 年 9 月 26 日，榆阳区法
院以等待行政诉讼结果为由，作出
(2003) 榆民一初字 587 号裁定，中
止刘加宏与宏达公司相邻关系纠
纷一案的诉讼，宏达公司尽快复工
的愿望成为泡影。

2003 年 12 月 10 日，榆阳区人
民法院作出（2003）榆行初字第 27
号行政判决，撤销榆林市建委 2003
年 8 月 18 日作出的榆政建规附字
（2003）第 60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和 2003 年 9 月 12 日颁发、编
号为 2003-52 的《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

至此，党培旺和宏达公司眼睁
睁地看着自己的职工住宅楼一步
步走向“烂尾”状态。

2004 年 7 月 15 日，榆阳区人
民法院作出裁定称：“本院于 2003
年 12 月 10 日作出（2003）榆行初字
第 27 号行政判决后，市建委不服
判决，提起上诉，现二审尚在审理
之中。本案原告以行政审批行为侵
犯了其合法权益，而且已选择了行
政诉讼。因此，本案被告在获得市
建委颁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和施工许可证后，原告所诉侵权主
体已改变，依法应予驳回。”

同日，榆阳区人民法院作出
（2003）榆民一初字第 587 号民事裁
定，撤销该院 2003 年 8 月 19 日作
出（2003）榆民一初字第 587 号先予
执行的民事裁定。

请求国家赔偿：
过程一波三折

上述裁定作出后，刘加宏等人
不服，向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上诉。

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04
年 8 月 3 日作出（2004）榆民一终
字第 152 号民事裁定认为：“刘加
宏等人所诉的采光争议，属城市建
设规划采光问题，刘加宏等人已申
请有主管权的榆林市建委处理，且
该委正在处理之中又作出处罚决
定，人民法院以民事案件受理本位
不当，刘加宏等 11 人对市建委的
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该案属行

政调整的范围，双方当事人的争议
只能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解
决，民事诉讼已无法调整。故驳回
上诉，维持原裁定。”

2004 年 8 月 25 日，榆林市中
级人民法院作出（2004）榆行终字
第 8 号行政判决，撤销榆阳区人民
法院作出的（2003）榆行初字第 27
号行政判决，认可了榆林市建委作
出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
许可证。

宏达公司终于能恢复施工，但
距停工已过去一年有余。

党培旺向本报记者表示：“我
们看到榆林市中院作出的裁定后
才发现，榆阳区法院根本是管了他
们不应该管的事情，造成我们停工
一年多，仅直接经济损失就有 400
万元。”

于是，宏达公司 2006 年 4 月
20 日请求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国家赔偿决定，但这个愿望没有
达成。

2007 年 9 月和 12 月，宏达公
司继续向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国家赔偿。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
一天的 2008 年 8 月 7 日，榆林市中
级人民法院受理宏达公司赔偿确
认申请。2008 年 12 月 15 日，榆林
市中院所作出（2008）榆中法确字
第 7 号裁定，裁定之前榆阳区法院
作出的裁定不违法，宏达公司提出
的赔偿要求也就无从谈起。

宏达公司表示不能接受，于
2009 年 1 月 13 日向陕西省高院申
诉，陕西省高院于 2009 年 2 月 16
日立案审理。

2009 年 12 月 23 日，陕西省高
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陕确申字
第 5 号裁定书，明确表示：“榆阳区
人民法院在审理刘加宏等 11 人诉
宏达公司相邻权纠纷一案中，先予
申请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刘加
宏等人申请先予执行，其申请不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98 条规定的法定条件，且其先
予执行申请当事人未签字，其担保
承诺书是代理律师所为，事实上导
致担保落空。”

裁定书还认定，榆阳区人民法
院在采取先予执行措施时，给宏达
公司造成一定损失，且榆阳区人民
法院在作出先予执行裁定后，有一
定的不作为行为，直至 2004 年 7 月
15 日行政诉讼二审审理期间才作
出新的民事裁定，导致当事人损失
进一步扩大。

陕西省高院确认榆林市榆阳区

人民法院 2003 年 8 月 19 日作出的
（2003）榆民一初字第 587 号先予执
行裁定违法，同时确认申诉人宏达
公司可据其裁定向榆阳区人民法
院提出赔偿请求。

宏达公司终于确定了索取赔偿
的对象。

法院回应：
充其量只是审查不严

宏达公司认为，榆阳区法院是
其损失的直接造成者，之前榆阳区
法院快速作出的先予执行裁定本
身超出了法定范围和条件。
“榆阳区法院是在刘加宏等 11

人未申请先予执行且未提供任何
担保情况下作出的裁定。”党培旺
说，“我们调查后发现，11 个人申请
先予执行的担保承诺书都是一人
所写，而且写承诺书的不是刘加宏
等 11 人中的任何一人。”
“在陕西省高院审理案件期间，

我们向高院提出鉴定申请，认为刘
加宏等人申请先予执行的担保承
诺书是一人笔迹，且非该 11 人中
任何一人的笔迹。经高院询问榆阳
区人民法院，榆阳区人民法院称该
担保书系刘加宏等人代理律师所
写。2009 年 10 月 14 日，经高院询
问刘加宏等人代理律师高阿利，高
阿利承认担保书是其所写。”党培
旺说。

2008 年 2月 26日和 3 月 6 日，
刘加宏等 3 名当事人向宏达公司出
具证明称，其在与宏达公司相邻权
纠纷案申请先予执行时，没有以住
房作担保。刘加宏等 11人的住房除
李国庆等人未设定抵押外，在榆阳
区人民法院先予执行前后，其余人
的房屋均向银行设定贷款抵押。

不过，榆阳区法院认为，造成这
样的后果，其主要原因并不在法院，
因为制造这些承诺书的人是刘加宏
等 11 人的代理律师高阿利。榆阳区
法院当时认为，高阿利是执业律师，
所提交的司法文书不应该有问题，
所以据此作出了先予执行裁定，榆
阳区法院充其量只是审查不严格，
不存在伪造承诺书的故意。

截至本报记者发稿时，宏达公
司和党培旺仍未等来应得的赔偿。

党培旺说：“其实赔偿对我来
说并不重要，但我还会申请，如果
能顺利通过，我就把赔偿金全额捐
了。这样做，我就是要讨个说法，同
时，要为所有在榆林地区的企业家
们争取一个好的投资环境。”

企业维权
遭遇“法院钉子户”

2002年 9月 16日，宏达公司在拿到选址意见书和用地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为了赶
时间提前开始施工，在其公司所在商住楼以西开始建设职工住宅楼，同时补办其他相关审

批手续。令所有宏达人始料未及的是，就是这个“赶时间、抢进度”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让他

们至今剪不断、理还乱。

本报记者 郝帅 /文

在记者对宏达公司的采访过程中，“我就是想讨个说
法”，是榆林市政协委员、身家过亿的宏达公司总经理党培
旺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而宏达公司在榆阳区法院的遭遇，
也使得记者十分诧异。为何法院会对其辖区内的纳税大户
如此“严厉”？为何看似简单的裁定书申请赔偿起来却如此
困难？

党培旺说，是因为他妻子与法院的一次纠纷，引发了之
后的事件。党培旺的妻子叫任红霞，退休前是榆林毛纺厂的
职工。在她任毛纺厂第三门市主任期间，经厂领导批准并留
下欠款条据给他人赊销过一批毛线。1997 年 6月任红霞调
离第三门市时，一切手续包括债权债务全部给继任者交清。
1998 年任红霞从榆林毛纺厂退休，但毛纺厂于 2001 年 10
月将任红霞起诉至榆林市榆阳区法院，要其赔偿他人赊欠
毛线的欠款。榆阳区法院受理了该案并支持了毛纺厂的请
求。但任红霞不服，榆林市榆阳区检察院提请抗诉，在榆林
市检察院进入抗诉程序的过程中，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该案适用法律错误，采信证据错误裁定发回重审，毛纺厂撤
诉结案。

2003 年 4月 23 日，榆阳区法院两名干警在不着警服、
不带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来到宏达公司要带走任红霞，
随后发生了肢体冲突。据党培旺说，在冲突中又来了 10 余
名干警，他的鼻梁骨被打成粉碎性骨折，后被拉至法院，三
次送到看守所关押都因伤被拒绝。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在陕
西省高法的督促下，榆阳区检察院对两名参与冲突的干警
作出了有罪但不起诉的处理。党培旺对记者说：“就是因为
这‘第一次亲密接触’，宏达公司与榆阳区法院结下了‘梁
子’，当时榆阳区法院的主要领导后来对宏达公司“百般关
照’，致使宏达公司遭受了重大损失。而现在，这位榆阳区法
院的主要领导已经升迁为榆林市中院的主要领导。”

难道这就是一切错综复杂庭审后的真正原因？但如果
不是如此，为什么榆阳区法院对宏达公司如此“关照”？如果
真的是这样，自己的面子是否大过上级法院的裁定？司法者
当思之。

榆林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矿产资源，经济发
展迅速。然而，像党培旺这样对经济建设有着巨大贡献的企
业家，却因为官司缠身而成为“秋菊”。其实，“秋菊”仅仅处
在讨说法阶段，如果继续发展成了“祥林嫂”，是否会影响今
后榆林乃至更大范围内企业投资环境？司法者再思之。

党培旺曾经这样向记者表示，“关于赔偿是否能获得，
我并不关心，就是能得到，我也会全部捐掉。我就是希望当
时的法院主要领导能认个错，这就是我要讨的说法。但现在
的情况是，他根本就不认为他当时的做法是错的。”

如果榆阳区法院当时真的没错，那陕西省高院确认宏
达公司可向榆阳区法院提出赔偿请求的裁定书，又说明了
什么呢？《战国策·楚策》有云：“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
而补牢，未为迟也。”

目前，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均有问责制，负有赔偿义务
的机关一旦承诺赔偿，将面临两难境地：申请国家赔偿费
用，就必须向上级部门申报，将自己的违法或过错行为曝
光，不仅可能因此被追究责任，还可能被一票否决，影响政
绩和仕途升迁。这恐怕是党培旺至今没有讨到“说法”的根
源。

但是，一场由阳光引发的官司，最终还是要靠阳光的方
法去解决。司法者又思之。

亡羊补牢难在何处？

相关法规

人民法院作出的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裁定、决
定，属于依法确认，当事人可以根据该判决、裁定、决定提出国
家赔偿申请：
（一）逮捕决定已经依法撤销的，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除外；
（二）判决宣告无罪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三）实施了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四）、（五）项规定的

行为责任人员已被依法追究的；
（四）实施了国家赔偿法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行为，并

已依法作出撤销决定的；
（五）依法撤销违法司法拘留、罚款、财产保全、执行裁

定、决定的；
（六）对违法行为予以纠正的其他情形。

（1）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的一名企业家，在 1999 年因
已销声匿迹的罪名“投机倒把罪”获刑被羁押 200 余天，后
经 9 年的官司后获得国家赔偿。9 年中，他近 20 次坐上法
庭。案件涉及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领域。提出的赔偿
额度也是令人咋舌的 9000余万元。虽然最后仅获 13000 余
元的国家赔偿，他依旧表示很满意：“这至少说明，司法机
关对自己的错误行为有了一个基本的评价。这个钱再少，
毕竟也是国家赔偿。”
（2）河北省涞水县建筑工程总公司副总经理兼野三坡

分公司经理孙孝文，因被错关 554 天而或国家赔偿 3 万余
元，但在羁押过程中其企业遭受重大损失以至灭失，使得
孙孝文一直在寻求赔偿之外的“说法”。2006 年 4月 30 日，
孙孝文拿着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的赔偿决定书，找到
县委，要求县里执行赔偿决定书，依法为他恢复名誉，给他
赔礼道歉。他在楼道里念中院赔偿决定书时，县委办公室
的一位副主任叫来警察把他拉到县委信访局门口。他继续
念赔偿决定书，结果被县公安局行政拘留了 10天。
（3）大同金鑫石化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张志斌被时任

经侦支队支队长高建勋炮制其有生产伪劣润滑油的行为，
张志斌被羁押 941 天，其 2000 多万元资产被非法贱卖，而
一审、二审法院均判张志斌无罪。

张志斌获得自由后多次到大同市公安局，请求解除被
查封、扣押的财产，并提出国家赔偿申请。2008 年 9 月 8
日，大同市公安局作出答复，不予解除查封。

2009 年 12 月底，张志斌等终于等到大同市公安局、大
同市检察院的刑事赔偿决定书，赔偿金额共计 700 多万元。
对张志斌提出的其公司受案件影响 5 年内经营损失、原有
职工 5年内工资、其商标的预期收入及公司无形资产损失
等共计 4764 万元的赔偿请求，大同市公安局认为属于间接
损失，不予赔偿。

赔偿难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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